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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據報載，學生藥物濫用，近 6 年來，查獲件數翻倍成長，通報件數從 8 年前 153 件，近幾

年來已攀升到 1,559 件，七年來增加 11 倍，其中又以 K 他命等三級毒品最嚴重，高中職學

生比例約占八成。 

二、教育部雖已建置「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個案輔導追蹤管理系統」，惟近年來查獲數量僅 1,000

多件，以國外研究毒品盛行率約佔 1%至 2%比例計算，仍有將近一萬多名黑數，沒有被查

察輔導，主管機關實在需要更積極查訪及輔導。 

三、經北市調查，學生濫用藥物來源多半係因為到網咖，有人販賣，因為好奇才嘗試，又或是

同儕之間新鮮感嘗試，往往難以查到上游的來源，較難杜絕，吸食毒品戕害學童身心發展

甚鉅，主管機關實需加強查訪並法務部、檢察署等緝毒單位聯合防堵毒品進入校園。 

四、我國 K 他命仍為三級毒品，雖法務部已有意將 K 他命列為二級毒品，但仍停留於擬法階段

，對照加拿大已將 K 他命列為一級毒品，代表其確有危害性，而我國持有 K 他命 20 公告以

下卻竟不構成犯罪，僅以行政裁罰 1 到 5 萬，實見我國防堵速度效率過慢，以致造成大量

濫用，故提案要求主管機關應要求各級學校落實藥物濫用防制工作和個案輔導外，也應跨

部會研議毒品防制策略，以利達到各方面確實防制毒品氾濫情形。 

（五）本院趙委員天麟，針對財政部執意推動電子發票政策，造成社福

團體募集發票困難，且電子發票格式不一造成民眾使用收藏不便

，另電子發票所使用之熱感應紙，恐因含雙酚 A，造成民眾致癌

危機，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財政部自 98 年起，大力推動電子發票服務，惟卻無顧慮該政策所造成之相關效應，因經濟

不景氣，社福團體所收到的捐贈善款已經少於往年，據調查，今年獲捐贈的善款已比去年

同期下滑三至四成，小型社福團體更是雪上加霜，加上政府執意推行電子發票政策，民眾

隨手捐發票意願降低，未來推行「歸戶制」後，民眾拿不到紙本發票，更無法隨手捐發票

。 

二、根據統計，目前僅有連鎖型大型超商企業使用電子發票，中小企業及一般型店家依然使用

傳統式發票，政府雖希望推動中小型企業及一般型店家使用電子發票，惟如此一來仍需增

加企業成本，多數企業仍在猶豫。 

三、政府推行電子發票，對於查緝逃漏稅效果沒有增加，僅以節能減碳之方向，推行此政策，

卻未思考傳統印刷廠之轉型，許多製作傳統紙本之印刷廠面對政府推行此政策之衝擊，仍

尚未找出解決之道，政府推行電子發票效益甚低。加上電子發票所使用之熱感應紙需來自

大陸進口，國內並未生產，對於國內產業並無幫助，政府推行 ECFA 後，已對傳統產業造

成衝擊，現又推行電子發票，國內印刷廠苦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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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席認為財政部若仍須推動電子發票之政策，對於傳統發票印刷廠應輔導其轉型生產熱感

應紙，減少對大陸進口之依賴，而對於民眾使用電子發票所產生的健康疑慮，也應進行宣

導，目前電子發票所產生的問題已經顯現出這項政策的急就章及配套方案的不健全。財政

部應該盡速檢討目前紊亂現況，不要再假環保之名，卻根本沒有環保之實。 

（六）本院趙委員天麟，針對日前台東縣政府有條件通過美麗灣渡假村

環評案，環保署配合台東縣政府護航、偷渡財團大型開發案，無

視程序正義，造成政府與民眾之間嚴重不信任，環保署長沈世宏

漠視此案，嚴重失職，面對如此爭議，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台東縣政府日前召開第七次美麗灣渡假村環評會議，大批民眾到場抗議，最後的環評結論

是「有條件」通過，引發現場民眾大力撻伐造成嚴重民眾與政府單位衝突。 

二、美麗灣開發案原是台東縣政府將杉原海水浴場 BOT 給美麗灣渡假村公司使用 50 年，投資計

畫也不過是 0.95 公頃，後竟將海水浴場開發成了渡假村，最後還成了國際觀光旅館，環保

署長日前表示根據環評法規定，由中央環保署審查的環評案，必須是向觀光局申請「觀光

旅館」並經觀光局核可的開發案，才須由中央環保署做環評審查，但美麗灣渡假村是以一

般旅館申請，所以只須由台東縣自行審查即可，環署無權介入審查。而以美麗灣開發規模

來看，不排除開發商是以一般旅館逃避中央環保署行政審查，對於如此大規模的開發案，

影響甚鉅，環保署竟然以主管單位不同拒絕介入調查，實在令人失望。 

三、美麗灣開發案在今年一月十九日於最高行政法院判決環評無效定讞，對環境影響評估本應

就該開發案動工之前，對該地之環境是否適宜開發做「評估」之動作，是一預防性之行政

程序，環境影響評估法第七條明確規範「開發單位申請許可開發行為時，應檢具環境影響

說明書，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並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機關審查。」意即美

麗灣渡假村申請許可開發行為時，就應該以環評審查通過為條件，如今環評無效的定讞，

說明環評審查是自始至終無效，現有的建照、雜照也都無效，如果要進行一項評估，很明

顯的就是要先將環境恢復，再做評估。未料台東縣政府竟說出只要補行環評程序即可，漠

視程序正義，將實質性違建就地合法。 

四、海岸線沿岸風光應屬於公共財，如果美麗灣案可以一般旅館申請審核，此例一開，未來許

多類似開發案皆可以地方型一般旅館名義申請，後行大型開發案渡假村之實，簡直是替財

團開路，無視美麗灣應保有的原始性及特有性，故本席要求對於美麗灣開發案，環保署應

本於中央最高環境保護機關之職責，善盡環評監督調查之責。特此提出書面質詢，請行政

院予以書面回覆。 

（七）本院趙委員天麟，針對勞工保險條例第 29 條規定被保險人、受益


